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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暨投资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高端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业化基地一期厂房建设项目的

议案》，为提高公司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品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扩大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品的

生产规模，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1亿元投资实施“高端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业化基地一期厂房

建设项目”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投资高端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业化基地一期厂房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公司于近日成功竞得位于春江路以东、云河路以北、虎丘路以西地块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与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

确认书》，确认公司以人民币7,580万元竞得位于春江路以东、云河路以北、虎丘路以西地块（土

地编号：GZX20252703）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

确认书》 签订生效后， 公司将与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办理后续权证相关事项。 本次竞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前期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本次竞得土地的基本情况

1、出让方：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土地编号：GZX20252703

3、土地面积：126,327平方米

4、土地位置：春江路以东、云河路以北、虎丘路以西

5、土地价款：人民币7,580万元

6、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7、出让年限：50年

三、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将用于公司高端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业化基地一期厂房建设

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公司后续厂房等基础设施的新建以及引入先进设备，提

升生产效率，突破产能限制奠定基础，最终将有利于公司提高集成电路分立器件产品的生产效

率，向客户稳定供应产品，扩大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展，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尚需签署土地出让合同，并办理相应权属证书等工作，可能受有

关部门审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

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推进有关事项的落实，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公告编号：

2025-57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经济开发区崇德路

158号）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136,6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1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帅富成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周志方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胡靖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29,050 98.4789 2,129,803 1.4674 77,801 0.053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27,250 98.4777 2,131,603 1.4686 77,801 0.053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36,950 98.4843 2,133,403 1.4699 66,301 0.0458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暨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484,250 99.5504 585,903 0.4036 66,501 0.046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 获得了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青云、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364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2025-50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 ）所持公司股票已完成出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12月2日召开2021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存放于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票13,111,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33%。2022年1月20日，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3,111,100股回购股票全

部非交易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专户。

3、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所获标的股票

分两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满12个月、24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均为50%，同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承诺在每次锁

定期届满后增加6个月的禁售期。

（1）第一个锁定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已经达成，禁售期于2023年7月21日届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

（2）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为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利益，经慎重考虑决定

提前终止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2）。

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工作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3年7月24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出售完毕，出售情况如下：

年度 出售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23年 11,131,100 1.98

2024年 1,900,000 0.34

2025年 80,000 0.01

合计 13,111,100 2.33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

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的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指标已经达成，出售对应解锁部分的标的股票所获现金资产按照持有人持有份额并

结合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予以分配；第二个锁定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能达成，出售

对应解锁部分的标的股票所获现金资产将由管理委员会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进行资产的清

算、分配等工作，完成清算和分配后如有剩余部分资产则归属公司。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4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至15:00中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关路2号附3号民和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孙宪法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6人， 代表的股份

为121,470,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110,557,0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8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10,91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3%；

8、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表决情况 10,615,150 96.8637 312,500 2.8516 31,200 0.2847

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10,569,400 96.8506 312,500 2.8635 31,200 0.2859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孙希民先生为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对象母公司）董事，孙希民先生为关联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股东会审议上述

事项时，孙希民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长孙宪法共持有公司股份110,511,348股，二人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表决情况 121,191,398 99.7705 130,800 0.1077 148,000 0.1218

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

10,634,300 97.4453 130,800 1.1986 148,000 1.35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依见、刘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900

证券简称：哈三联 公告编号：

2025-076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会上无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周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15:

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58名，代表股份数为

195,02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61.64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194,519,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61.487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3名，代表股份506,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316,357,550股的0.1602%。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秦剑飞先生、诸葛国民先生、秦臻先生、梁延飞先

生、 秦剑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

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秦剑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59,8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0,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68%。

表决结果：当选

1.02选举诸葛国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49,7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0,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46%。

表决结果：当选

1.03选举秦臻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19,6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表决结果：当选

1.04选举梁延飞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20,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

表决结果：当选

1.05选举秦剑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19,9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

表决结果：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洪泉先生、王栋先生、魏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刘洪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19,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0%。

表决结果：当选

2.02选举王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19,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表决结果：当选

2.03选举魏晶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4,520,4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4%。

表决结果：当选

3、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对20,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464%；反

对2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68%；弃权2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56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

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8%；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45%；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131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

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1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476%；反

对1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9%；弃权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095%。

表决结果：通过。

5.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1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9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1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表决结果：通过。

5.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1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476%；反

对1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29%；弃权4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095%。

表决结果：通过。

5.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976%；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1187%。

表决结果：通过。

5.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19,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4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647%；反

对1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00%；弃权4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753%。

表决结果：通过。

5.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6%；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410%；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753%。

表决结果：通过。

5.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1%；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884%；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79%。

表决结果：通过。

5.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22,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3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516%；反

对2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03%；弃权3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581%。。

表决结果：通过。

5.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713%；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450%。

表决结果：通过。

5.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3,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503%；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6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4,9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2%；反对17,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581%；反

对17,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37%；弃权46,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158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振律师、赵奔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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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五届董

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 并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包括职工代表董事1名）和

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秦剑飞先生、诸葛国民先生、秦臻先生、梁延飞先生、秦剑涛先生、朱

自红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刘洪泉先生、王栋先生、魏晶女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五届董

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

职责的要求， 且3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一）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周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职务，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曾国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也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 周莉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6,78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3%，曾国林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周莉女士届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二）监事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原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翟玉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及其他职务，监事高璐女士、姚丽丽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翟玉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高

璐女士、姚丽丽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离任董事、监事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

格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继续遵守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对公司发展所

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附件：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人员简历

秦剑飞先生，1963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沈阳药科大

学，药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四川省成都制药三厂技术员、哈尔滨加滨药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全资子公司济南循道科技有限公司、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哈尔滨

三联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哈尔滨裕迈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目前，秦剑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3,7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39.10%，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秦剑飞先生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周莉系配偶关系，与董事秦臻先生为父子关系，与董事秦剑涛

先生系兄弟关系。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秦剑飞先生于2025年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

局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除上述情况外，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秦臻先生，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克兰菲尔德大学，管理硕

士。 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营销中心总经理、第一事业部总经理，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裕实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哈三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哈尔

滨裕迈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目前，秦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2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2.03%。 秦臻先生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秦剑飞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周莉女士系母子关系。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秦臻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诸葛国民先生，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理

硕士。 曾任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地区经理，济南循道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目前，诸葛国民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8.5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诸葛国民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梁延飞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长江商学院，EMBA硕

士。 曾任哈尔滨一洲制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物资经理，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全资子公司哈尔滨

裕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目前，梁延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606,800股，占公司总股

本0.19%，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梁延飞先生于2025年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除上述情况外，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秦剑涛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黑龙江威凯洱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裕实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二级控股子公司北京湃驰泰克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目前，秦剑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

裁秦剑飞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周莉女士系兄嫂

关系。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秦剑涛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

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刘洪泉先生，1959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华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先声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无锡凯夫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总裁、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现任江苏中贸发无锡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迈科斯威尔（江苏）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无锡凯夫制药有限公司董

事，无锡凯夫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刘

洪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洪泉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王栋先生，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

人、黑龙江分所负责人。 现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黑龙江分

所负责人，哈尔滨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空

港保税集团任外部董事，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王栋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栋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 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魏晶女士，196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

博士。 曾任辽宁省药品认证中心主任、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事业发展部负责人、辽宁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首席专家。 目前，魏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魏晶女士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朱自红先生，1977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中药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QC，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QA、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预算总监，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质量总监；现任哈

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质量技术管理中心总监、质量授权人，全资子公司兰西

哈三联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二级控股子公司北京湃驰泰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目前，朱自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自红先

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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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三联” ）于2025年9月1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4日召

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316,357,550股减少至316,354,550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2025年9月1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2）。

二、债权申报工作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

日起30日、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

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

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证券运营中心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3:00-17:00）。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

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丽娜

电话：0451-57355689� � �传真：0451-57355699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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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

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 同意选举朱自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自红先生，1977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中药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QC，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QA、质量检测中心主任、预算总监，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质量总监；现任哈

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质量技术管理中心总监、质量授权人，全资子公司兰西

哈三联医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二级控股子公司北京湃驰泰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目前，朱自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自红先

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